
主計月刊︱第 768 期︱ 2019.12

專題

建設不能停，嘉義市多元財務

管理作為及成果

　阮鼎元（嘉義市政府主計處處長）

財政為建設之母，預算則是建設的火車頭，如何厚植財政根基以為建設的後盾，是各界持續關注的

議題，本文謹就嘉義市運用有效的歲計、財政等財務管理策略，達成改善財政狀況的目標予以簡要

說明，俾供各界參考。

壹、前言

在 10 幾年前，鮮少人關

注地方政府之財政狀況，直至

陸續有縣市出現危機，庫款週

轉不靈致無法如期支應員工薪

資、廠商款項，民眾、媒體方

始檢視各縣市政府財務結構，

而地方政府財政失衡之因素經

歸納不外乎為支出結構僵化、

自有財源偏低、債務負擔沉重

及財政紀律不佳等因素。

近 10 多年來嘉義市的城

市風貌有很大的變化，公園陸

續開闢增加城市綠肺、國民運

動中心提供優質運動場所、農

漁產運銷物流中心促進供銷平

衡、垂楊大橋便捷市區交通

等，在提昇軟實力方面則推動

整合性篩檢照顧市民建康、科

學 168 啟發學童創造能力等，

在路平分組考評、醫療資源分

佈、高教人口比率均名列前茅，

而諸多的軟硬體建設非但沒有

造成財政的負擔，更自 99 年度

起創下連續 9 年歲入歲出決算

賸餘，並於 107 年度中還清所

有 1 年以上未償債務，這在地

方政府財政普遍不佳之環境下

誠屬不易。

貳、近年財政改善趨勢

由最近 10 年的預算及債務

狀況觀察，嘉義市的歲入預算

規模自 99 年度 109 億 3,407 萬

餘元，至 108 年度 132 億 5,530

萬餘元（計算至 108 年度第 3

次追加減預算，以下同），成

長 21.2％；歲出預算規模自 99

年度 119 億 4,993 萬餘元，至

108 年度 143 億 2,243 萬餘元，

成長 19.9％。歲入歲出決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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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99 － 107 年度歲入歲出決算餘絀

99 至 107 年度連續 9 年皆有賸

餘（圖 1）， 1 年以上未償債

務餘額則自 98 年度 31 億 403

萬餘元起（金額僅次於 97 年度

31 億 2,740 萬餘元）逐年降低，

到 107 年度底已無 1 年以上債

務，且無短期借款或調借專

1 

3.5 
2.63 

3.19 

8.53 

4.87 

6.65 

4.22 

6.08 6.41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億元 

年度 

餘絀(右標) 歲入決算數(左標) 歲出決算數(左標) 

 0 

億元 

資料來源：99 － 107 年度嘉義市總決算審核報告。

圖 2　98 － 107 年度 1 年以上未償債務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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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98－107年度嘉義市總決算審核報告。

戶款項，達到零負債狀態（圖

2）。財政狀況的改善並非一

蹴可幾，歸納而言，除運用多

元財務管理策略進行通盤規

劃以外，更重要的是首長能具

備財政紀律之執政理念，行政

團隊貫徹開源節流措施，方能

永續推行各項建設。

參、多元財務管理方式

一、預算面

（一）年度總預算編製

1. 歲入部分，覈實編列預算，

不虛列上級政府補助款及

不浮編自有財源收入（例

如：土地增值稅等）， 99

至 107 年度間歲入預算執

行率在 98％至 104％間，顯

見預算數之估列相當覈實。

2. 歲出部分，兼採額度制及

零基預算機制，作法如下： 

(1) 訂定各機關單位年度

概算「基本額度核列

原則」，並以往年執

行情形及統計資料為

參據，核列各單位基

本額度（即維持基本

行政運作之經費）。

(2) 各單位就市長政見及

施政重點按優先順序

提報競爭型計畫預算

及基本額度不足需求

數送計畫及預算審核

會議審查。

(3) 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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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審查各單位競爭

型計畫預算及基本額

度不足需求數，經常

門部分從嚴審查，資

本門部分則依其可行

性及效益進行審查，

如屬跨年度計畫則編

列分年預算，避免占

用預算資源及免於年

終產生鉅額保留。

(4) 歲出規模以不超逾財

政單位可掌握之最大

可用財源為最高原

則，避免過度膨脹致

需虛列歲入預算。

3. 秉持量入為出原則，確實

控制歲入歲出差短，99 －

108年度歲入預算規模成長

比率 21.2％大於歲出預算

規模之成長比率 19.9％；

而在規劃前述之預算編

列原則並持續落實後，

99 － 107 年度歲入決算規

模成長比率 22.9％亦大於

歲出決算規模之成長比率

22.3％，顯示上述措施確

實對總預算之籌編及財政

狀況改善產生正面影響。

（二）運用非營業特種基金，

協助推動市政建設

1. 運用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

推動大型土地開發

90 年度起編製具自

償性的湖子內區段徵收基

金附屬單位預算（本計畫

核定開發總成本為 55 億

1,714 萬元）、102 年度起

編製貨物轉運中心市地重

劃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本

計畫核定開發總成本為 2

億 3,321 萬餘元）進行大

型土地開發計畫，除達成

取得環保用地、成立貨物

轉運中心之目的外，亦

同步建設新市鎮以更新老

舊、偏遠社區樣貌，提高

市民生活品質，促進地方

繁榮。

2. 成立都市發展更新基金，

加速重塑都市景觀

106 年度起開始編製

都市發展更新基金附屬單

位預算，以容積移轉
1
為

誘因，吸引地主捐贈土地

或繳納代金，地主可增加

建築面積，本市亦可取得

公共設施保留地減少徵收

費用或代金收入用來辦理

都市計畫變更業務進而減

少市庫負擔。以 108 年度

為例，都市發展更新基金

截至 8 月底共接受 2 筆道

路用地贈與案（約減少徵

收費用 677 萬餘元）及基

地容積折繳代金 5,600 萬

餘元。

3. 分擔市政建設經費

在基金財務狀況無

虞下，將符合基金設置目

的與收支保管運用辦法之

計畫經費納入現有基金辦

理，以便空出公務預算額

度，納入其他重大施政計

畫，俾協助推動政務，例

如：將符合衛生福利部所

例示社福項目納編至公益

彩券盈餘分配基金（基金

用途每年之預算約 2 － 3

億餘元），除縮小總預算

缺口以外，可降低基金專

戶待運用數及提高績效考

核成績。

4. 基金賸餘繳庫，增加歲入

財源，縮小總預算差短

為提昇整體資源運用

效率，在考量基金現金安

全存量及確認不影響收支

運用情形後，利用基金賸

餘辦理繳庫，縮小歲入歲

出預算差短，如平均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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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分別於 98、99 年繳庫

3 億元，以紓緩財政負擔。

二、執行面

（一）開源

1. 欠稅清理及防治

確實核課防止新欠形

成，並對未逾徵收期間、

未逾執行期間欠稅及已裁

定罰鍰尚未徵起之案件，

積極辦理催繳、清理，另

加強執行憑證清查，減少

欠稅因逾執行期限註銷，

造成市庫損失。

2. 強化清查公有房地使用管

理，並妥善規劃運用閒置

或低度利用房地

依據清理清冊核對

房地登記等資料，並在完

成產籍釐正後，分別針對

被占用土地與閒置土地逐

筆調查土地現況及繪製勘

查表，另向占有人追繳使

用補償金並排除非法占

用，如有逾期未繳者，則

依嘉義市政府經管非公用

土地租金及使用補償金催

收計畫依法追償以增裕庫

收（以 107 年度為例，共

收取使用補償金 872 萬餘

元）；另對大面積閒置或

低度利用土地則配合施政

計畫整體開發，其餘則視

鄰地開發情形辦理標售、

標租與土地認養等作為，

俾使土地再利用或釋出於

民間經營，提高土地使用

效益與繁榮市場經濟。

3. 引進民間參與，增進市庫

收入，創造三贏

與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

局、臺灣銀行等機關（事

業單位）合作，引進民間

資金開闢該等機關（事業

單位）市區土地為停車

場，中央及地方都以零

出資方式獲取權利金（租

金），以「停六」停車場

為例，與臺灣銀行合作，

承租位於文化路夜市附近

之土地闢建停車場，引進

民間公司投資 1,000 萬元

進行停車場闢建、繳納 5

年地價稅及權利金 887 萬

5,000 元予公庫，並由民

間公司負責管理及營運。

此舉除有效解決市中心停

車問題以外，同時解決臺

灣銀行土地閒置問題與增

裕庫收。

（二）用其當用、省其應省

1. 運用考核機制提昇施政效

能及同時撙節經常性消耗

支出，並額外獲取補助款

(1) 運用一般性補助款考

核機制，定期檢討督

促各單位積極執行預

算，以實現施政目標、

節約經費並爭取最佳

考核成績，總計近 8

年（99 － 107 年度）

因考核成績優良，共

額 外 獲 得 1 億 7,677

萬 3,000 元補助款挹

注市政建設發展。

(2) 除上述督促各機關單

位積極執行預算以

外，為免各機關（單

位）過度支用經常門

預算，要求經常門執

行率如達 80％以上，

一律以執行率 80％計

列，以撙節執行方式

達成預計目標為原則。

2. 健全債務管理機制，逐步

降低舉債餘額

98 年 度 嘉 義 市 1 年

以上未償債務餘額為升格

省轄市後之次高（金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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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億 403 萬餘元，債務利

息 1 年需支付 3,381 萬餘

元），為控管舉債額度及

避免高額利息支出影響施

政，除掌握市場利率，及

時辦理舉新還舊以調整債

務結構外，並善用集中支

付、基金調度融通機制以

減少短期調度及庫款透支

之利息支出。另長短期債

務舉借採向金融機構公開

詢價議約方式辦理，以較

低利率取得貸款減少利息

負擔。

3. 控制員額增加，減輕人事

費負擔

除社會安全維護所需

之警消人力以外，強化各

機關（單位）組織及員額

調整審查，嚴格控管新增

機關（單位）與員額之增

加，但凡業務移撥機關，

在不變動該年度原配置預

算員額總數之前提下，檢

討原配置員額之運用情

形，相關員額隨同移撥，

落實員額移緩濟急、截盈

挹缺。除總額控管正式員

額以外，亦管制聘僱、臨

時人員員額（截至 108 年

度聘僱、臨時人員員額總

額管制 464 人）以不成長

為原則。

4. 內化節流措施

將托嬰（育）中心、

幼兒園等場館之經營以公

辦民營方式委外營運，以

減少政府用人及經營管理

等相關費用；除法律義務

支出以外，控管業務費等

經常支出 20％（以 107 年

度為例，共控管 3,903 萬

餘元），非經專案核准，

一律不得動支；各項營繕

工程或採購財物計畫發包

剩餘款，不得移作他用（以

107 年度為例，共結餘 2

億 1,082 萬餘元）；定期

開會檢討開源節流項目及

成果並宣導建立同仁節約

觀念，以最少的經費辦最

多的事。

（三）嚴守財政紀律

針對首長擬推動之社會

福利支出或市政建設政策，

除檢討現有不合時宜、不具

效益之歲出項目，以停辦、

減少或合併辦理方式，將有

限資源挹注優先性較高及效

益較大之需求項目，以配合

施政目標之推動，並持續檢

討增加地方財源，以減輕對

地方財政之影響。 

肆、結語

市政建設與財政紀律並非

難以兩全，嘉義市秉持貫徹執

行的行動力兼採多元財務管理

工具、措施，並歷經 10 餘年努

力，才有此良好之成果，但面

對未來鐵路高架化等重大市政

建設推展仍有諸多嚴峻財政挑

戰，今後除持續推動上述各財

務管理作為以外，更須逐年檢

討各項財務方略是否合宜及設

法精進財務措施，以達成首長

之各項施政目標與促進本市財

政永續發展。

註釋

1. 容積移轉係指一宗土地容積移轉

至其他可建築用地供建築使用。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83 條之 1 規

定：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具

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歷

史建築之保存維護、公共開放空

間之提供，得以容積移轉方式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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